
附表–應備文件自主查核單(申請文件) 

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辦理傑出人才獎勵 

申請人:本人:                  申請項目:其他類別族語認證 

         受 委 託 人 :         檢 查 日 期 :   年   月   日 

項 目 項次 檢 查 項 目 

身 分

資 格

認 定 

 

1 

□設籍本鄉 4個月以上。 

□符合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認證級別: (應擇一勾選) 

  初級   中級  中高級  高級  優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檢 附 

資 料 

2 □申請書(附件一至八，依申請類別檢附) 

3 □戶籍謄本 

4 
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(尚未請領身分證者檢附其他證明文件，如健保卡影本、在學證明書) 

5 □切結書(附件九) 

 

6 

□撥款同意書(附件十) 

□申請人金融帳戶封面影本(領取支票者免付) 

(金融帳戶封面影本須能清晰辨認戶名、帳號與立帳郵局/開戶分行) 

7 □代辦委託書(附件十一，本人申請者免付) 

 

 

 

 

 

8 

□其他證明文件: (依申請類別檢附對應的文件) 

  學生證影印本(須蓋有入學當學期註冊章)或在學證明(須註 

    明考取及入學年月) 

  畢業證書影本          

  畢業論文(3本) 

  在學成績單 

  及格證書或取得資格證書(國家考試錄取公務人員、考試院 

    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錄取、國營考試錄取者) 

  族語認證合格證書影本 

  獎狀(申請人姓名) 

  秩序冊(含參賽人數證明/參賽隊伍數證明) 

  成績證明及參賽人數/隊伍數之證明資料 

9 
具結書 
(具結確無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應關係揭露情形) 

 

 

 

 

注 意

事 項 

1. 領據金額部分，承辦單位填寫;申請人務必確實繕寫申請人金融帳 

戶、帳號及簽名蓋章，不得有任何塗改。 

2. 應檢附文件凡簽名處皆須簽名及蓋章;檢附文件不得以照片形式申

請，所有文件請務必以 A4紙張規格提出申請。 

3. 請依附表查核並依各組所列附件，於□處逐一打勾()確認。 

4. 請申請人確實依申請項目類別，依查核單逐一檢視所送資料是否與

應檢具之文件及公告規定應附資料相符齊備，並依順序排列，每一

申請件請用迴紋針或長尾夾固定，請勿裝訂以利承辦人員彙整資料。 

5. 已領取與本獎勵金同質性獎勵金或補助者，不得重複申請。 

★本表請於申請時與申請文件一併繳交，僅供承辦人查核用。 

 


